
信息披露1313 2025年11月6日 星期四
制作：王敬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3256 证券简称：宏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4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股东 SHARP TONE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下简称“SHARP

TONE”）、UNICORN ACE LIMITED（以下简称“UNICORN ACE”）合计持有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数量为 57,610,4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879,727,500股的比例为 6.55%。
其中，SHARP TONE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8,805,2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27%；UNICORN
ACE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8,805,2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27%。

鉴于 SHARP TONE、UNICORN ACE与公司控股股东远益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益国际”）
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SHARP TONE、UNICORN ACE为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遵守控股
股东减持规则。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SHARP TONE和UNICORN ACE因资金需求原因，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合计不超过 17,594,5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公司于 2025年 7月 15日披露了《宏和电子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本次减持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实施，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出具的《股东减持告知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
计减持公司股份2,799,816股，占公司总股本0.32%。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SHARP TONE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8,805,220股

3.27%
IPO前取得：28,805,22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UNICORN ACE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8,805,220股

3.27%
IPO前取得：28,805,22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远益国际有限公司

INTEGRITY LINK
FUSECREST
SHARP TONE
UNICORN ACE

合计

658,405,037

24,690,190
1,121,312
28,805,220
28,805,220
741,826,979

74.84%

2.81%
0.13%
3.27%
3.27%
84.32%

SHARP TONE、UNICORN
ACE、INTEGRITY LINK、

FUSECREST 与公司控股

股东远益国际均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SHARP TONE
2025年7月15日

2,799,816股

2025年9月11日～2025年11月5日

大宗交易减持，2,799,816股

28.59～35.69元/股
83,018,580元

未完成：14,794,734股

0.32%
不超过：2%
26,005,404股

2.96%
注：本公告中的持股比例，均系按四舍五入后保留两位小数，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UNICORN ACE
2025年7月15日

0股

2025年8月5日～2025年11月5日

大宗交易减持，0股

0～0元/股
0元

未完成：17,594,550股

0%
不超过：2%
28,805,220股

3.27%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未设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002228 证券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2025-112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第五期回购计划”），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公司股份将
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67元/股，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因公司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
4.67元/股（含）调整为4.50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2025年5月22日、2025
年7月2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的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
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实施情况
2025年8月12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1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回购实施期间，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在每个
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并及时披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
增加 1%的节点的回购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4,588,
80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20%，其中最高成交价为 3.5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20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人民币50,433,875.7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金额已达回购方案中回购总金额下
限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未超过回购总金额上限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
案规定的回购价格上限，实际回购时间区间为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10月30日。本次回购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公司第五期回购计划已实施完毕。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以及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等，符合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的相关条款。公司实际回购股份
金额已达回购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实施结果
与已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三、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未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约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方案

已实施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
地位。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经核查，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方案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一交易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
合进行内幕交易与市场操纵的行为，与回购方案中披露的增减持计划一致。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和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三、总股本

回购前

数量（股）

4,063,920
1,191,476,883
60,131,831

1,195,540,803

占总股本比例

0.34%
99.66%
5.03%

100.00%

回购后

数量（股）

4,063,920
1,209,321,709
52,370,696

1,213,385,629

占总股本比例

0.33%
99.67%
4.32%

100.00%
注：回购期间，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累计转股 40,194,766股，其中 22,349,940股的可转换债券

转股来自于公司第四期回购股份，17,844,826股为新增股份，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17,844,826股。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完毕后，回购股份数量为14,588,80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20%。回

购股份均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仍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回购股份未导致公司总股本
及股本结构的变动。

回购股份后续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时可能发生股份性质的变化，从而导致公
司股本结构变动，具体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情况为准。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股份14,588,805股，目前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股份不享有股

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根据公司审议通过的
回购股份方案，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为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若公司未能在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适时做出安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88326 证券简称：经纬恒润 公告编号：2025-048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
提示性公告

股东曹旭明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11.51%
10.72%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R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曹旭明

投资者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5日收到股东曹旭明先生《关

于减持股份触及1%刻度的告知函》，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5日，曹旭明先生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共减持公司股份 950,000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11.51%减少至 10.72%，权益

变动触及1%刻度，相关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曹旭明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股）

1,380.7449

1,380.7449

变动前比例（%）

11.51

11.51

变动后股数（万股）

1,285.7449

1,285.7449

变动后比例（%）

10.72

10.72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R

大宗交易R

其他：____
--

权益变动的时间区

间

2025/10/31-
2025/11/05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
购，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兼董事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88107 证券简称：安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6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
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下午15: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6日（星期四）至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主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Public@anlogic.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10月 29日对外披露了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发展理念等，公司将参加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下午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文华武先生
独立董事：戴继雄先生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郑成先生
董事会秘书：吴浩然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11月 6日（星期四）至 2025年 11月 12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Public@anlogic.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6163 3787
邮箱：Public@anlogi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002716 证券简称：湖南白银 公告编号：2025-084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5日（星期三）下午14:5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1月 5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1月 5日 9:15至 2025年 11月 5日

15：00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福城大道1号湖南白银316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光梅女士；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830人，代表股份 1,046,608,8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07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989,247,6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04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25人，代表股份57,361,2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1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26人，代表股份64,935,3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7,574,1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8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825 人，代表股份 57,361,21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19％。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光梅女士

主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所表决提案已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0
月 1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与《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中的相
关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45,068,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8％；反对1,

274,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2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3,394,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277％；反对1,274,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26％；弃权266,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96％。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8,530,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063％；反对47,

657,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35％；弃权420,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857,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9604％；反对 47,657,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3920％；弃权
420,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76％。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关于修订及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8,639,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67％；反对47,

552,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35％；弃权4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965,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272％；反对 47,552,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2301％；弃权
4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26％。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关于增加向银行等金融或非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44,823,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4％；反对1,

552,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3％；弃权2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3,149,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504％；反对1,552,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03％；弃权233,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3％。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五）《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44,657,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36％；反对1,

696,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1％；弃权254,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2,984,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53％；反对1,696,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27％；弃权254,
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0％。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傅怡堃、向情情；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
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增加临时提案事项；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300475 证券简称：香农芯创 公告编号：2025-087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黄泽伟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近日，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长黄泽伟先生

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黄泽伟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否

-

本次解除

质押数量（股）

1,319,680
2,148,600
2,951,300
6,419,58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5.29%
8.62%
11.84%
25.75%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28%
0.46%
0.64%
1.38%

质押

开始日期

2023/8/28
2023/8/28
2024/3/11

-

质押

解除日期

2025/11/3
2025/11/4
2025/11/4

-

质权人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黄泽伟

合计

否

-
1,319,680
1,319,680

5.29%
5.29%

0.28%
0.28%

2025/11/4
-

9999/01/01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泽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黄泽伟

深 圳 新 联 普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合计

持股数量

24,928,000

22,878,290

47,806,290

持股
比例

5.38%

4.93%

10.31%

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

8,275,100

5,580,000

13,855,1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33.20%

24.39%

28.98%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78%

1.20%

2.99%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 结 、标

记数量

0

0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0

0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注：1、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包括高管锁定股；
2、上表中分项数加总与合计数如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备查文件
1、黄泽伟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622 证券简称：禾信仪器 公告编号：2025-066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
昆山市国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提供的信

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
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2025年11月5日询价申购情况，初步确定的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103.79元/股。● 受让方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一、本次询价转让初步定价

（一）经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后，初步确定的转让价格为103.79元/股。
（二）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家数为11家，涵盖了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证券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合计有
效认购股份数量为1,620,000股，对应的有效认购倍数为1.15倍。

（三）本次询价转让拟转让股份已获全额认购，初步确定受让方为11家机构投资者，拟受让股份
总数为1,409,310股。

二、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受让方及受让股数仅为初步结果，尚存在拟转让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等风

险。询价转让的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特此公告。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0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情况，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会无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05日下午14:30
2．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6层611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马引代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73 人，代表股份 735,369,1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4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704,876,57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1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70人，代表股份30,492,5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1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70人，代表股份 30,492,5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70人，代表股份30,492,5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19％。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提案1.00 关于增补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8,499,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58％；反对6,603,8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0％；弃权26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23,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4715％；反对 6,603,

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571％；弃权265,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1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文杰、冯正晨
3．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7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拍卖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东莞市晶腾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晶腾达”）为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大表决权持有人，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302,670,628股（占剔除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21.31%），李俊锋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将被拍卖的股份为原控股股东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上集团”）持有的17,
000,000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1.20%，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1.81%），为已委
托给晶腾达的表决权股份。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法院
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股
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莞中院”）的《拍卖公告暨网络司法拍
卖告知书》（[2025]粤19执恢192号），东莞中院决定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勤上集团持
有公司的17,000,000股，可能导致勤上集团被动减持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将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勤上
集团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公司实际
控制人李俊锋
的 一 致 行 动

人）

本 次 拍 卖 股 份
数量（股）

17,00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1.81%

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股
份后总股本的

比例

1.20%

是否为限
售股

否

拍卖时间

2025 年 12 月 16 日 14 时
至 2025 年 12 月 17 日 14

时（延时的除外）

执行
机构

广东省东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拍 卖 原
因

诉 讼 纠
纷导致

合计 17,000,000 - 1.20% - - - -
注:本次司法拍卖的具体内容详见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示的相关信息。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勤上集团持有的 143,940,370 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10.14%）已全部委托给晶腾达行使表决权，前述股份存在 98.65%被质押，100%被司法冻结的情形。

前述股份累计被冻结、拍卖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勤上

集团

持股数量

143,940,370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股份后总股

本的比例

10.14%

累计被冻结数量

143,940,37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100%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0.14%

累计被司法处置完

成的股份数量

111,025,000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2、若本次拍卖的股份最终被司法处置，晶腾达持有公司的表决权股份将减少至 285,670,528股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20.12%）。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

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拍卖公告暨网络司法拍卖告知书》（[2025]粤19执恢192号）。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002897 证券简称：意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0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审批情况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及 2025年 5月 19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乐清意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华新能源”）的融资提供担
保，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 200,000万元。详情可参考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有关公告。

公司近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81108863761001号），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意华新能源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申请的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000万元；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公高保字第ZHHT25000139963001号），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意华新能源向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上述
担保事项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名称：乐清意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2355397625B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城东街道旭阳路总部经济园(一期)1幢1601室
法定代表人：蔡胜才
注册资本：伍亿伍仟玖佰叁拾陆万零玖佰元
成立日期：2015年9月14日
营业期限：2015年9月14日至2035年9月13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
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结构制造；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
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塑料加工专用设备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许
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乐清市经济开发区纬十八路15-11-
03-051地块）

股权结构：意华新能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二）被担保方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2024年度 /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329,386.57
215,103.11

2025年1-9月/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384,394.42
255,809.45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14,283.45
334,896.57
-6,609.64
-6,099.37

128,584.98
293,134.60
17,852.49
13,411.67

意华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方：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乐清意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

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6,000万元

（二）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方：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乐清意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

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

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的担保是为进一步支持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

司的整体利益。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上述担保

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审议的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2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82.32%，实际履行的担保额度为 152,95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2.9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301366 证券简称：一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8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取得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

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明专利证书基本情况

1、发明专利证书（第8325655号）

发明名称：一种在PCIE夹具中生成参考时钟的电路

发 明 人：黄冈；吴均

专 利 号：ZL 2022 1 0542731.3
申请日期：2022年05月18日

专利权人：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5年10月3日

授权公告号：CN 114924180 B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在PCIE夹具中生成参考时钟的电路，包括开关模块、控制模块及晶振模块。

通过控制模块对恒定频率的持续输出的初始时序模块以及恒定时长的控制信号实现整合，从而生成

了恒定时长与恒定频率的参考时钟信号，满足PCIE一致性测试的要求，电路结构简单，有利于推广

应用。

二、取得发明专利证书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发明专利为公司的自主研发成果，所涉及的技术及应用领域与公司的主要业务相关，目前

已在公司的相关业务中应用。前述专利的取得暂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助于推

动公司持续的自主创新，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保持公司的技术优

势地位，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三、备查文件

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25临-34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11月4日、11月5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积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有

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经核查，公司主营业务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

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